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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成都高新区食品经营单位简易注销许可登记
程序指导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，完善食品经营单位市

场退出机制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根据《行政许可法》、《食品经营

许可管理办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

秩序的若干意见》和相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《指导意见》。

第二条 负责核发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市场监管部门依照法定

职权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登记的，按本《指导意见》执行；市场监

管部门可以通过简化审核程序、缩短审核时间等方式，提高食品

经营单位依申请注销许可的登记效率。

第三条 本《指导意见》所称依职权注销食品经营单位许可

登记，是指食品经营单位发生应予注销的法定情形，经催告拒不

办理的，市场监管部门依照法定职权注销食品经营单位许可登记

的行政行为。

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并经调查情况属实的，市场监管部

门应当依法定职权办理食品经营单位注销许可登记手续，实行强

制退出：

（一）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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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食品经营者主体资格依法终止的；

（三）食品经营许可依法被撤回、撤销或者食品经营许可证

依法被吊销的；

（四）因不可抗力导致食品经营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；

（五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的其他情形。

第五条 市场监管部门依职权注销食品经营单位许可登记的，

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办理：

（一）立案

对于有第四条情形的食品经营单位，市场监管部门决定启动

简易注销程序的，应当予以立案，填写《依职权注销食品经营许

可登记立案审批表》（见附表一）。

（二）调查核实

由二名及以上执法人员在三个工作日内对该食品经营单位

进行调查，收集主体资格注销公告、在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

法取得联系的现场检查记录等，并填写《依职权注销食品经营单

位情况核查表》（见附表二）。

（三）初步决定

调查完毕后，执法人员应当填写《依职权注销食品经营单位

登记决定审批表》（见附表三），经本单位负责人审核批准。

（四）注销告知或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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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单位负责人审批通过后，应当按照本规定在作出依职权注

销登记决定前，制作《依职权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登记听证告知书》

（见附表四），并送达当事人。当事人可自收到听证告知书之日

起三个工作日内提出陈述申辩意见，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权利。

无法找到当事人的，发证市场监管部门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

信息公示系统或其他政府网络平台向社会进行听证告知公告，当

事人可自该听证告知公告发布之日起十日内提出陈述申辩意见，

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权利。

（五）正式决定

当事人逾期未提出陈述申辩或陈述申辩的理由不成立的，发

证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填写《依职权注销食品经营单位许可登记陈

述、申辩复核意见书》（见附表五），并制作《依职权注销食品

经营单位许可登记决定书》（见附表六），告知注销决定的理由、

依据、救济途径，并送达当事人。

第六条 发证市场监管部门依照本《指导意见》第四条依法

作出食品经营单位注销许可登记决定的，应当向原申请人送达

《依职权注销食品经营单位许可登记决定书》。

无法找到原申请人的，发证市场监管部门可通过国家企业信

用信息公示系统或其他政府网络平台进行注销决定公告送达。自

该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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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对于依职权注销的食品经营单位，发证市场监管部

门可以批量办理，集中公告、统一决定。

在注销决定生效后应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

其他政府网络平台集中对外公布。

第八条 注销登记完成后，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将有关材料归

入食品经营单位许可登记档案，各街道市场监管所每年 12 月 20

日向区局报送快速注销许可登记表

第九条 对上述被注销的食品经营单位，发证市场监管部门

应将其许可登记信息移入依职权注销名录库。不再纳入本地在册

有效的食品许可登记统计数据。

食品经营许可被注销的，许可证编号不得再次使用。被依职

权注销的食品经营单位，提出主体资格恢复或继续经营等合法证

明文件的，可重新提出许可登记申请。

第十条 本《指导意见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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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依职权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登记立案审批表

当事人

食品经营单位名称

经营者姓名、联系方式

身份证号码

经营场所

立案理由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

部门负责

人意见

年 月 日

机关负责

人意见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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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

依职权注销食品经营单位情况核查表

当事人

食品经营单位名称

经营者姓名、联系方式

身份证号码

经营场所

实际经营情况

1、未经营□

2、已拆迁□

3、无法联系□

4、其他：

注销适用情形

□1、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；

□2、食品经营者主体资格依法终止的；

□3、食品经营许可依法被撤回、撤销或者食品经营许可证依法被吊销的；

□4、因不可抗力导致食品经营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；

□5、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的其他情形。

当事人或见证

人签字

经办人员意见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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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

依职权注销食品经营单位登记决定审批表

当事人

食品经营单位名称

经营者姓名、联系方式

身份证号码

经营场所

拟做出依

职权注销

决定的事

实、理由、

依据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

部门负责

人意见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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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4

依职权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登记听证告知书

成高市监食销ＸＸ街道告〔〕号

XXXXXXXXXXXXXX：

经查，你因 且无正当理由，经催办拒不办理注销

登记手续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和《食品经营

许可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拟决定注销你已取得的食品经营许

可登记。

对此，你享有听证、陈述、申辩的权利，如要求听证、陈述、

申辩，应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，逾期

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权利。

联系人： 电话：

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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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5

依职权注销食品经营单位许可登记陈述、申辩

复核意见书

当

事

人

食品经营单位名

称

经营者姓名

告 知 书 文

号 （ 公 告

号）

送达时间 陈述、申辩期限

当事人陈

述、申辩的

复核意见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

部门负责

人意见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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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6

依职权注销食品经营单位许可登记决定书

成高市监食销ＸＸ街道〔〕号

XXXXXXXXXXXXXXXXX：

经查，你因 且无正当理由,经催办拒不办理注销

登记手续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和《食

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，现决定注销你已取得

的食品经营许可登记，未缴回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、副本作废。

本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。当事人如对本决定不符，可以自

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向 市场监督管理局或

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 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

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年 月 日


